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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4
合计

债务人名称
徐丽君
李春福
盛剑侠
周元呈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账面本金余额
2800000.00
1400000.00
2150000.00
1660000.00
8010000.00

账面利息
60007.33
25761.64
38784.87
34835.57
159389.41

本息合计
2860007.33
1425761.64
2188784.87
1694835.57
8169389.41

担保情况
由华舍街道大越府玺园34幢2203室共计153.82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史峻兴保证担保
由将军路斗鸡巷8号综合楼2幢202室共计62.98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陈志强保证担保
由金华市苏孟乡东阳街1500号滨湖印象花园3幢2-801室共计117.3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朱蓓保证担保
由华舍街道原著小区西苑6幢2903室共计97.97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郑小红、周鹏保证担保

备注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聿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聿德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已将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依法转让
给杭州聿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杭
州聿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相关义务。

杭州聿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
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杭州聿德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
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特此公告。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聿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单位：元 2026年1月13日

上述标的债权明细表为截止基准日（即[2025]年[11]月[30]日）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

主债务人

广业控股有限公司
广业控股有限公司
广业控股有限公司
广业控股有限公司
广业控股有限公司
广业控股有限公司
广业控股有限公司
广业控股有限公司
广业控股有限公司
广业控股有限公司
杭州市重特钢铁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市重特钢铁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省广业钢铁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省广业钢铁实业有限公司
吴云生、王海英
叶兴初、叶小萍
吴正辉、李玲飞
颜帮波、王碧海
金云岳、金宗娥
蔡丽芬、叶兴友
叶萍英、何仁
王群、刘宝红

担保人

浙江金禾、圣洲、晖创、金先根
浙江金禾、圣洲、晖创、华圣、金先根
浙江金禾、圣洲、晖创、华圣、金先根
浙江金禾、圣洲、晖创、华圣、金先根
浙江金禾、圣洲、晖创、华圣、金先根
浙江金禾、圣洲、晖创、华圣、金先根
浙江金禾、圣洲、晖创、金先根
浙江金禾、圣洲、晖创、金先根
浙江金禾、圣洲、晖创、金先根
浙江金禾、圣洲、晖创、金先根
联合金属、广钢、金先根
联合金属、广钢、金先根
浙江金禾、广控、金都、圣洲、金先根
浙江金禾、广控、金都、圣洲、金先根
堡业、广控
堡业、广控
堡业、广控
堡业、广控
堡业、广控
堡业、广控
堡业、广控
堡业、广控

生效判决/
主合同号

12拱初403
12拱初406
12拱初407
12拱初408
12拱初409
12拱初410
12拱初411
12拱初412
12拱初413
12拱初414
12拱初415
12拱初416
12拱初417
12拱初418
12商初1095
12商初1096
12商初1097
12商初1098
12商初1099
12商初1100
12商初1101
12商初1102

主债务人
叶雪莉、吴玉修
林小平、叶雪珍
梁珍香、叶兴伯
王伟兵、林慧平
叶惠仙、叶申农
张珊珊、斯博源
杨益明、江秀君
吴金云、洪平
金林军、叶素清
吴素妃、潘友清
郑玲智、丁采微
郑月胜、周建玲
郑月德、林小芳
金冬斐、陈长青
王志林、张秀容
金洪兵、金宗君
金伟、李卫平
何祥林、薛莲
许训建、张芝
虞继强、钱莹春
钱继萍、王伟
陈顺秋
金玲玲

担保人
堡业、广控
堡业、广控
堡业、广控
堡业、广控
堡业、广控
堡业、广控
堡业、广控
堡业、广控
堡业、广控
堡业、广控
堡业、广控
堡业、广控
堡业、广控
堡业、广控
堡业、广控
堡业、广控
堡业、广控
堡业、广控
堡业、广控
堡业、广控
堡业、广控
堡业、广控
堡业、广控

生效判决/主合同号
12商初1103
12商初1104
12商初1105
12商初1106
12商初1538
12商初1540
12商初1541
12商初1542
12商初1543
12商初1544
15商初1940
15商初1943
15商初1955
17民初10010
17民初10024
17民初10261
17民初10802
8011120110010481
8011120110003392
8011120100009126
8011120100009132
8011120110003469
8011120110006558

致：广业控股有限公司、浙江金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浙江圣洲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杭州晖创会展有限公司、
浙江华圣钢铁有
限公司、浙江省
广业钢铁实业有
限公司、浙江金
都汽车装备有限
公司、杭州市重
特钢铁材料有限
公司、浙江联合
金属有限公司、
杭州堡业建设有
限公司、金先根
等其他债务人

我行在以下
生效判决文书及
合同项下对贵司
及您享有的尚未
受 偿 的 全 部 债
权，依据有关法

律规定，已经转让给杭州泓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将
整体替代我行对贵司及您的债权人地位，请贵司及您将拖
欠我行的债务本息、违约金向杭州泓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清偿。特此公告。

债权转让公告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塘支行 2026年1月13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合计

债务人名称

浙江瓯越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东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华大铝镁业有限公司
威尔鹰集团有限公司
乐清市领誉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雷尔达气动液压有限公司
温州献宇金属有限公司
温州市瓯海响宇物资有限公司

温州市铠力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浙东高中压阀门有限公司

浙江银发金属构件有限公司

温州金生源电气有限公司（乐清金生源电气有限公司）

耀华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欣荷铜业有限公司
/

保证人

由浙江顺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郭秀峰、叶金如分别在合同约定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由乐清市领誉实业有限公司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由唐荣建在合同范围内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浙江中一特钢有限公司、温州市江南铝业有限公司、叶治国
由胡经云、浙江长兴威尔鹰电缆科技有限公司、浙江今朝电气有限公司、李德国在合同约定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温州海美鲜集团有限公司、林贤良、林蔡、乐清市领誉实业有限公司
雷尔达仪表有限公司、黄勤利、陈品芳
刘献和、陈秀萍、刘庆洁、刘盈盈
刘献和、陈秀萍、刘庆洁、刘盈盈
由永嘉县地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永嘉县三虎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温州中铁能源有限公司、李孟宗、李正
西、董绍足、朱建义、李敏分别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由上海浙东阀门集团有限公司、潘秀仁、金选爱、潘秀慈、潘利芬在合同约定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由江苏银发金属构件有限公司、南京银飞金属构件有限公司、陈银林、陈银全、浙江华意合成革有限公司、郑
崇谱、浙江天瑞模具材料有限公司、张存木分别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由陈秀萍、赵爱芳、乐清市自动化仪表九厂分别在合同约定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长城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华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合肥耀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安徽耀华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何建国、耀华电器集团乐清市立华电器有限公司
温州市金云铜材有限公司、温州帅吉贸易有限公司、项炳云、杨崇敬、王素春
/

抵押物

/
/
/
/
/
/
/
/

/

/

/

/
耀华电器集团立华公司名下位于柳市镇新光工业区的房地产，
建筑面积：2765.4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2283.70平方米
/
/

账面本金余额

366.33
1,132.20
1,910.26
999.99
975.83
978.09
405.39
0.00

1,471.68

465.49

793.13

1,861.59

4,959.57

885.98
17,205.54

账面利息余额
（含罚息、复息）
984.39
3,369.59
3,015.75
2,791.45
1,566.65
1,782.45
432.05
163.31

2,765.25

883.39

1,759.29

2,441.08

6,085.68

3,059.69
31,100.00

账面本息合计

1,350.72
4,501.79
4,926.01
3,791.44
2,542.48
2,760.54
837.44
163.31

4,236.93

1,348.88

2,552.42

4,302.67

11,045.25

3,945.67
48,305.54

代垫费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备注

/
/
/
/
/
/
/
/

/

/

/

/

/

/
/

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温州崛华贸易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各方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

（签署日期：2025年12月30日），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公告清
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及借款
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
让给温州崛华贸易有限公司。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温州崛华贸易有

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
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
清算主体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温州崛华贸易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
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温州崛华贸易有限公司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温州崛华贸易有限公司 2026年1月13日

联合公告清单 基准日：2025年12月8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2025年12月8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

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温州崛华贸易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
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
的，并已由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

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通讯员 王小云 张晓静

2025年前11个月，浙江省进出口总

值再次突破5万亿元，“逆风”增长5.3%，

高出全国1.7个百分点。昂扬向上的曲

线，标注出了浙江对外开放的“新刻度”。

法治同开放相伴而行，对外开放向前

推进一步，涉外法治建设就要跟进一步。

作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支撑，

2025年，浙江法院主动融入高能级开放大

格局，积极打造国际商事海事纠纷解决优

选地，以高质量涉外司法赋能更高水平对

外开放。

精品战略
涉外司法公信力、影响力再提升

巴拿马籍油轮在太平洋与香港籍油轮

发生碰撞，两年协商无果，香港船东主动向

浙江法院申请扣押巴拿马油轮并提起诉

讼。宁波海事法院积极行使涉外管辖权，

促成案结事了。

2025年，浙江法院坚持平等保护中外

当事人合法权益，审结涉外涉港澳台商事

海事案件9282件，148个国家和地区的域

外当事人主动选择到浙江法院诉讼。

这些“主动”的背后，是浙江法院涉外

审判专业能力获得国际认可的真实写照。

一起外方股东知情权纠纷在温州龙湾

妥善化解后，中外当事人共同修改合资公

司章程，将原约定纠纷提交外国机构仲裁

修改为由温州法院管辖。

为持续输出稳定、可预期的高质量涉

外司法裁判，浙江法院深入实施涉外商事

海事审判精品战略，定期开展全省条线审

判质效数据分析研判，针对争议问题统一

裁判尺度；组织业务骨干围绕管辖、保全、

法律适用等关键环节录制“十个规范”专题

课程，系统性提升法官的专业审判能力。

2025年，全省法院共有8个案例入选全国

典型案例及被写入最高法院工作报告，以

标杆判决有力提升浙江涉外司法公信力、

影响力。

与此同时，浙江法院的国际司法“朋友

圈”持续扩大。2025年4月，浙江法院高

标准承办第二十次上合组织成员国最高法

院院长会议。这场高规格的国际司法盛

会，不仅为世界同行近距离观察法治浙江

建设提供了重要窗口，更为浙江法院搭建

了宝贵的交流互鉴平台。在与世界同行的

对话中，浙江法院既自信展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与改革成果，又

积极吸收国际先进经验，为完善全球治理

贡献“浙江智慧”，赢得了更多国际社会的

认可与信任。

多跨协同
涉外商事海事纠纷多元化解再优化

浙江是开放型经济大省，与全球市场

联系紧密，跨境商事活动频繁，随之而来

的，是企业日益增长的涉外商事海事纠纷

化解需求。调解是更加高效便捷、灵活保

密、合作共赢、维护商誉的争议解决方式。

2025年5月，浙江省贸促会、浙江省

司法厅、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启动全

省首个“涉外商事调解宣传月”，共同举办

20余场业务宣讲、主题培训、沙龙研讨、案

例展示等特色活动，发布全省“二十大涉外

商事调解典型案例”，提升社会各界对涉外

商事调解的知晓度、认可度和首选率。

推进涉外商事海事纠纷多元化解，是

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的重要一环。在浙江的

外贸前沿阵地，一套套因地制宜的多元化

解机制不断迭代升级。

在“国际纺都”柯桥，轻纺城法庭聘请

在柯桥经商十年以上、遵守中国法律、具备

中文基础，且在所属国商人中颇具公信力

与号召力的外国布商代表等，担任涉外商

事纠纷调解专员，不仅破除语言壁垒，也增

强了调解的亲和力与公信力，推动当事人

从对抗走向合作，有效缓解涉外案件“送达

难、执行难”的困境。

在“世界超市”义乌，法院撬动海内外

社会资源参与其中，积极探索“专业指导+

以外调外”多元化涉外纠纷解纷机制，来自

韩国、尼泊尔、印度等15个国家的20名外

籍调解员共化解涉外商事纠纷1300余件，

涉及金额1.69亿余元。

宁波海事法院创建“调解、仲裁、诉讼”

一站式涉外海事纠纷多元化解线下中心，

并迭代设立涉外海事纠纷多元化解中心义

乌分中心，持续强化国际海事纠纷解决优

选地建设，为宁波舟山港在国际航运中心

城市排名中，五年内四次进位提供了有力

的司法保障。

宁波中院与市贸促会共同打造中立评

估调解机制，通过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就

案件可能的处理结果进行评估预测，促进

争议理性解决，成功化解涉外商事纠纷51

件，累计涉案金额突破1.56亿元。

杭州中院为贸促会打造的“国际商事

调解云平台”提供专业指导，上线5年来迭

代升级3.0版，目前已引入新加坡国际仲

裁中心、香港国际调解中心等调解机构90

余家、中外调解员1500余位，诉前调解成

功案件1.4万余件，获评国务院服务贸易

创新试点“最佳实践案例”。

精准服务
护航企业“出海”再升级

西班牙某公司以货物不符合特定质量

标准为由，向常山法院起诉浙江某公司，法

官结合实际情况对《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

合同公约》条文予以精准解释，创造性引入

“合理质量标准”进行认定，依法驳回外方

不合理索赔，全力维护企业“出海”合法权

益。该案入选最高法院发布的依法平等保

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典型案例。

事后，常山法院的涉外法官们主动复

盘，将案件暴露出的风险点，系统梳理为一

份“出海”企业“挠头事清单”：外国客户提

出质量异议咋应对？对方要求延迟发货，

仓储费谁掏？托收付款有啥坑？……每条

疑问后面，都附有法官们梳理的应对方案，

直击涉外经营难题，推送给了相关企业。

主动精准的司法服务，是助力企业行稳

致远的“导航仪”。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经

贸环境，浙江法院将司法职能从传统的“事

后裁判”主动向“事前预防”延伸，为企业“出

海”搏击风浪提供全方位的法治护航。

宁波中院联合贸促会发布《<取消外

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海牙认证公

约）适用指南》，联合多部门签署《关于中东

欧国家域外法查明合作备忘录》《宁波涉外

知识产权风险防范及反外国制裁合作备忘

录》等，常态化举办“国商看世界”等涉外法

律沙龙，为企业构建多维度、全流程的涉外

法律风险防控体系。

台州中院紧扣当地企业的迫切司法需

求，制定并发布《台州法院护航企业“合规

出海”行动指南》，从合同审查、知识产权、

劳动用工、数据跨境等多维度为企业“出

海”提供系统化、精准化的司法指引。

海宁法院举办“安商驿站”涉外法治服

务专场活动，发布“对外贸易和投资国别风

险提示”、《涉外民商事审判实务指引》以及

《涉外纠纷诉讼指南（中英文双语版）》，服

务企业稳健“出海”。

聚焦与日俱增的涉外法治需求，2025

年12月，浙江省法学会涉外司法交流研究会

成立，以期打造浙江涉外法治研究的理论高

地、服务法治浙江建设的重要智库、培育涉

外法治人才的有效平台，为更高水平对外开

放提供坚实的智力引擎与人才支撑。

从裁判引领到多元解纷，从平等保护

到主动服务，浙江法院正以专业的国际视

野与创新的司法实践，在法治轨道上全力

护航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建设行稳致远。

在法治轨道上护航浙江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


